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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纠正违法行为





中止条件：（1）对已登记立案的劳动保障监察案件，调查取证确有困难，致使案件无法进行调查处理的；（2）本案必需以另一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处理完毕；（3）当事人因法人变更、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受理


立案


5个


工作


日内





调查


取证


一般60个工日内，情况复杂，经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





⑤符合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经行政协调达成协议





⑥符合撤销立案情形的：


1、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2、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 3、被调查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有相关义务承受人的；4、不属于立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 5、不属于劳动保障部门监察职权范围的； 6、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应当由劳动争议处理或诉讼程序办理的； 7、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超过2年的； 8、其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情形。 





②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移送司法机关





撤     案





改正违法行为的，结案





③符合条件的，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③符合条件的，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





⑧涉嫌犯罪的





移送或通报纪检监察机关





④应当改正未改正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做出


决定


 15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长。





日常巡视检查





审查书面材料料





接受举报、投诉





专项检查





发现


违法


线索，符合


受理


立案


条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可当场处理的





中止


调查


出现中


止条件


的





恢复


调查


中止条件消除





告知当事人


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对违法事实不成立的，应当终止检查，并及时告知被检查单位、投诉人或者举报人。








⑦涉及其他行政部门职责范围的





书面通知或移送有关部门门





刑侦反向衔接





⑨符合《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工作办法》（厅字〔2019〕50号第三条规定情形）





 ①依法应当收到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③依法应当收到行政处理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通过相应“绿色通道”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出具调解书





 ⑩当事人不履行，待行政复议（60日）、行政诉讼（第四十六条）（六个月）期满，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